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399號

上  訴  人  鼎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逸亮  

訴訟代理人  游開雄律師

被 上訴 人  鼎家花園廣場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顏新宗  

訴訟代理人  李協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用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10月26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946號第一審判

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坐落新北市○○區○○段000○號建物（下稱

系爭建物，為地下一樓）主要用途為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

車道、守衛室、騎樓。包含系爭建物在內之鼎家花園廣場社

區（下稱系爭社區）建物係伊於民國88年3月19日起造興建

完成，嗣陸續出售系爭建物應有部分予住戶作為停車位使

用，起訴時伊尚持有系爭建物應有部分38/94。伊基於回饋

社區理念，前曾交付6個停車位（位置詳附圖所示暫編894⑴

至⑹部分，面積合計67.07平方公尺，備註96至101號停車

格，下合稱系爭車位）無償提供被上訴人管理收益，以充實

社區管理基金，兩造間就系爭車位成立使用借貸關係。現因

被上訴人管理基金已有餘裕，且伊財務狀況欠佳，而有將系

爭車位收回自行管理收益需求，爰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終止

兩造間使用借貸關係，擇一依民法第470條第2項、第47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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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款、第263條準用第259條規定及類推適用使用借貸之法

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車位。又兩造間使用借貸契

約或類似使用借貸無名契約既經合法終止，被上訴人已無法

律上原因卻仍繼續使用系爭車位，爰併依民法第179條之規

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求為命：被上

訴人應將系爭車位騰空返還上訴人，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返還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

同）1萬3,200元之判決等語。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原審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部分，未據上訴人聲明不服，

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建物原始規劃94個停車位，興建完成後

實際劃設102個停車位，多出8個停車位係占用系爭建物共用

部分，上訴人無法將其出售，經協商後將包含系爭車位在內

共8個停車位（下合稱系爭8車位）移交予伊管理收益，兩造

間就系爭車位並未成立使用借貸契約或類似使用借貸之無名

契約，上訴人請求伊返還系爭車位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

得利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

被上訴人應將系爭車位騰空返還上訴人，並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1萬3,200

元；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㈠

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15至116頁）

　㈠系爭建物主要用途為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車道、守衛室、

騎樓。而系爭社區建物由上訴人於88年3月19日起造興建完

成，其中系爭建物於同年7月12日辦理第一次登記為上訴人

單獨所有後，上訴人陸續出售系爭社區房地，連同系爭建物

應有部分予原始承購戶作為停車場使用，有建物登記謄本及

異動索引可查（見原審卷第23至24、105至1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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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系爭社區建物由上訴人出售予原始承購戶之房屋買賣契約內

容，如原證5所示契約（見原審卷第109至134頁，下稱系爭

房屋買賣契約）所載，汽車車位部分明確註記編號（如系爭

房屋買賣契約所附平面圖〈見原審卷第135頁，下稱系爭平

面圖〉所示，共劃設汽車車位102個），約定規格以地下室

現場為準，每個汽車車位權利範圍1/94（見原審卷第110至

111頁）。本件起訴時上訴人就系爭建物應有部分為

38/94（見原審卷第23至24頁），斯時上訴人已將系爭建物

設置102個汽車車位其中56個售出。

　㈢系爭車位由上訴人交予被上訴人管理，現由被上訴人出租他

人使用。

　㈣上訴人於112年2月13日與訴外人李泓德簽訂買賣契約，將系

爭建物編號22汽車停車位出售予李泓德，約定上訴人應將系

爭建物應有部分83/9400移轉登予李泓德（見原審卷第225

頁）。

　㈤系爭建物於107年6月30日以前，乃由上訴人管理，包含系爭

建物之停車場管理、安全、環境清潔、清潔維修、水電費、

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等事項均由上訴人

處理，並未經被上訴人之手。107年7月1日起交由被上訴人

管理至今（見原審卷第179至184頁）。

　㈥上訴人於90年2月19日張貼公告記載：向管委會承租汽車停

車位每位每月2,000元，共8位車位可承租（見原審卷第211

頁）。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擇一依民法第470條第2項、第472條第1款、第263條

準用第259條規定及類推適用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上訴人返還系爭車位，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

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萬3,200元，為被上訴人所

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

析述如下：

　㈠上訴人就系爭車位並未享有專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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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區分所有建物，依土地登記規則第81條第1款：「同一建

物所屬各種共用部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依各區分所有

權人使用情形，分別合併，另編建號，單獨登記為各相關區

分所有權人共有。但部分區分所有權人不需使用該共用部分

者，得予除外。」之規定可知，公寓大廈之停車位與其他公

共設施併同登記為一建號，由區分所有權人全體共有，如購

買車位者取得較多之應有部分，自得對該特定之車位享有專

用權。準此，公寓大廈區分所有建物之買賣，若已由建商或

起造人與各承購戶定明停車位之使用權者及其範圍者，當可

解釋為係一種共有物之分管契約，具有拘束各該分管契約當

事人之效力（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152號裁判意旨參

照）。經查：

　⒈系爭建物由上訴人於88年3月19日起造興建完成，主要用途

為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車道、守衛室、騎樓，於同年7月

12日辦理第一次登記為上訴人單獨所有後，上訴人將系爭社

區房地陸續出售，其中系爭建物乃出售應有部分供原始承購

戶作為停車場使用。上訴人出售予原始承購者之房屋買賣契

約內容，如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所載，其中汽車車位部分：明

確註記編號（如系爭平面圖所示，共劃設汽車車位102

個），約定規格以地下室現場為準，每個車位應登記權利範

圍為系爭建物應有部分1/94，且上訴人於本件起訴時就系爭

建物之權利範圍為38/94，已將系爭建物設置102個汽車車位

其中56個售出等情，為兩造所未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

㈡），該情應堪認定。

　⒉按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

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本

文定有明文。上訴人執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書主張：依第一條

㈡車位部分、第四條地下層共同部分權屬之記載、系爭平面

圖及附件㈤地下層汽車位分管使用權同意書第二點之記載，

堪認上訴人與原始承購者間就系爭建物共用部分之停車空間

及車道合意成立分管契約，明定由停車位購買者管理使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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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平面圖所示特定編號之停車位，上訴人就尚未出售之各該

編號停車位自當同享有專用權等語。經查，系爭社區規約第

2條第4項規定：「停車空間應依與起造人或建築業者之買賣

契約書或分管契約書使用其約定專用部分。無買賣契約書或

分管契約書且為共同持分之停車空間，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者，得將部分之停車空間約定為約定專用部分，供特定區分

所有權人使用…。」（見本院卷第283頁）。系爭房屋買賣

契約第一條㈡車位部分係約定「買方購買之停車位屬私設停

車位，為地下第一層平面式車位，編號第C11號車位乙個，

其車位規格以地下室現場為準（每個車位權利範圍為

1/94）」；而第四條地下層共同部分權屬則約定「㈠本契約

房屋地下共一層，除第二條所列地下層共用部分及依法令得

為區分所有之標的者外，其餘（即停車空間及車道）由賣方

依停車位（持分）產權另行出售予承購戶。㈡未購買停車位

之承購戶…除共同利益之使用及其他法律之規定外，已確認

並同意對本地下室停車位無任何權利，包括持分所有權及使

用管理權等(見原審卷第110至113頁）」；又附件㈤地下層

汽車位分管使用權同意書第二點亦記載立同意書人同意有關

停車用之空間及各使用權人之停車位位置等語（見原審卷第

133頁），是上訴人係與各原始承購者約定，由承購人取得

系爭建物應有部分1/94後，管理使用系爭平面圖所示特定編

號之停車位（規格以地下室現場為準，即不問實際大小），

則依上揭規定及說明，上訴人與原始承購者間之約定可解釋

為就系爭建物成立分管契約，具有拘束上訴人與各該原始承

購者，惟其約定專用部分當僅限於原始承購者已取得或可得

取得系爭平面圖所示特定編號之停車格（規格以地下室現場

為準，即不問實際大小），其餘部分仍應認屬共用部分，且

並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將系爭車位約定為上訴人約定專

用部分，則依上揭系爭社區規約第2條第4項及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10條第2項本文規定，應由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下

稱管委會）即被上訴人管理。而上訴人於售出56個汽車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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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就系爭建物登記應有部分亦已變更為38/94，業如前

述，依上揭分管約定，上訴人可再出售或原始承購者可得取

得之系爭平面圖所示特定編號停車位僅餘38個（計算式：

38/94÷1/94＝38），是系爭建物雖劃設102個汽車停車位，

然約定專用部分僅為94個（計算式：56＋38＝94），逾此部

分之8個（計算式：102－94＝8）汽車停車位，尚難認有何

約定專用可言，核屬應歸由被上訴人管理之共用部分。此自

上訴人於90年2月19日所張貼之公告載有：「…本社區地下

室停車場於90.1.1起改為收費停車，…承租方式如下：一、

向管委會承租汽車停車位每位每月2,000元。共8位車位可承

租。二、向鼎家建設承租汽車停車位每位每月2,000元。

（發票稅外加）…」（見原審卷第211頁），即住戶有欲租

用8個多出之停車位應向被上訴人承租亦明。是上訴人執系

爭房屋買賣契約之上開約定，主張其就包含系爭車位在內尚

未出售之各該編號停車位均享有專用權，尚不足採。

　⒊上訴人雖於112年2月13日與訴外人李泓德簽訂買賣契約（見

原審卷第225至237頁），將系爭建物所設編號22汽車停車位

出售予李泓德，約定上訴人僅需將系爭建物應有部分

83/9400移轉登記予李泓德，然此核屬上訴人與李泓德間之

債權契約關係，即上訴人於締結此約前，所餘經分管約定專

用車位數量承前述共38個，與李泓德合意由李泓德僅買受系

爭建物應有部分83/9400，即可取得編號22號車位專用權，

等同將其就系爭建物應有部分17/9400（計算式：1/94-

83/9400＝17/9400）形式上挪移至其餘37個尚未售出汽車車

位，與系爭建物其餘共有人無涉，尚難執此遽推認系爭車位

已經系爭建物共有人約定由上訴人專用。

　⒋小結：上訴人與原始承購者就系爭建物之分管契約並未就系

爭車位約定專用，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其有取得系

爭車位之專用權，是上訴人就系爭車位並未享有專用權。　

　㈡上訴人並未就系爭車位與被上訴人成立使用借貸契約，或類

似使用借貸之無名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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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稱使用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而約定他方

於無償使用後返還其物之契約，民法第464條定有明文。又

按使用借貸為債權契約之一種，仍須當事人就一方無償以物

貸與他方使用，他方允於使用後返還其物等契約必要之點，

互有合致之意思表示，該項契約始能成立，此觀民法第153

條、第464條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3034號

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上訴人執證人即被上訴人前主委陳添火及彭紹彬之證述，主

張：上訴人因被上訴人於90年間成立之初經費拮据，而應被

上訴人要求，先後將系爭車位無償交付予被上訴人管理收

租，直至經費充盈後返還等語。而證人陳添火固於原審證

稱：車位都是上訴人在管，管委會沒有權利，社區都沒有

錢，當初因為沒有錢，所以要求上訴人交付車位，後來開會

完，上訴人有把清潔費400元交給管委會收，交400元的人是

有買車位的人，其他的部分並沒有變更等語（見原審卷第

196頁）。惟陳添火亦證稱：從伊開始買房子之後，當時上

訴人就系爭車位有答應被上訴人，總共153戶扣掉22戶之違

章建築剩下131戶，如果有進來住一半給4個停車位，後來被

上訴人再跟上訴人要求，有再送2個，總共送6個，原本上訴

人是答應送8個，車位給被上訴人收租金，上訴人只有說特

定車位給被上訴人用、給被上訴人收租等語（見原審卷第

197至198頁）。又證人彭紹彬於本院則證稱：每屆交接的時

候，都會叮嚀說車位是上訴人要交給管委會，上訴人賣房子

的時候就是要交給管委會管理。當初賣房子給社區，就是要

交接車位給社區，由管委會來管理，當初是建設公司的老闆

說的，從90年開始每屆就一直傳下來，伊沒有親自參與交付

停車位的過程等語（見本院卷第241至242、245頁），足認

上訴人確有將系爭車位交付被上訴人管理使用收益，然系爭

車位為系爭建物之共用部分，本即為被上訴人管理，陳添

火、彭紹彬均未證稱被上訴人於經費充盈後應返還系爭車位

或上訴人有隨時要求返還系爭車位之可能，是上訴人所執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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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陳添火及彭紹彬上開證述，尚難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上

訴人此部分主張，尚不足採。

　⒉上訴人雖又執證人即被上訴人前主委莊鎂棋、前財務委員陳

清福及證人彭紹彬之證述，主張：因伊將系爭車位無償出借

被上訴人使用，被上訴人始與伊協商分攤房屋稅及地價稅1

萬9,200元作為補償，兩造成立附負擔之使用借貸契約等

語。然證人莊鎂棋證稱：上訴人3年沒有繳管理費，上訴人

說要被上訴人幫忙繳房屋稅、地價稅，才要繳管理費，於是

被上訴人就幫忙繳房屋稅、地價稅，上訴人才繳管理費等語

（見本院卷第181頁）。證人陳清福則證稱：伊任内被上訴

人有幫上訴人繳房屋稅、地價稅1萬2,000元，因為上訴人都

不繳管理費，所以伊跟上訴人會計許嘉真協商，上訴人的意

思就是要被上訴人幫忙繳地價稅、房屋稅，才願意繳回積欠

之管理費，伊即跟許嘉真協商，當初是要被上訴人繳比較

多，伊表示不然就是1萬2,000元，就是被上訴人只能幫忙出

1萬2,000元而已，經協商後伊有跟主委彭紹彬報備，主委同

意，錢是從管理費裡面扣除，沒有直接匯錢，上訴人後來確

實有繳納全部積欠之管理費等語（見本院卷第189至196

頁）。證人彭紹彬亦證稱：當時上訴人欠管委會20幾萬元，

一直拖這20幾萬元管理費不繳，後來上訴人表示管委會幫忙

出1萬多元地價稅，才要還給管委會這筆錢，折衷辦法就是

管委會幫忙出這筆錢，管委會花1萬多元可以收回20幾萬元

有划算，伊就跟陳清福商量後決定這樣解決，同意補貼上訴

人107年1萬9,200元、108年至110年每年1萬2,000元之稅費

等語（見本院卷第242頁）。核三人所證述之內容並無扞格

之處，足認被上訴人幫上訴人繳納部分之地價稅與房屋稅，

僅係與上訴人協商繳納所積欠管理費之結果，尚難認兩造有

就系爭車位成立附負擔之使用借貸契約。上訴人此部分主張

亦不足採。

　⒊小結：依上訴人之舉證，尚難認上訴人交付系爭車位予被上

訴人管理使用收益，有約定被上訴人應予返還，或兩造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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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系爭車位成立附負擔之使用借貸契約。是上訴人並未就系

爭車位與被上訴人成立使用借貸契約，或類似使用借貸之無

名契約。

　㈢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車位，及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均無理由：

　　上訴人就系爭車位並未享有專用權，且並未就系爭車位與被

上訴人成立使用借貸契約，或類似使用借貸之無名契約，均

如前述，則上訴人以其業已終止兩造間就系爭車位使用借貸

契約或類似使用借貸之無名契約為由，依民法第470條、第

472條第1款、民法第263條準用第259條規定及類推適用使用

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車位，均乏所據，

為無理由。又上訴人就系爭車位並未享有專用權，被上訴人

管理系爭車位非無法律上原因，則其以被上訴人占有使用系

爭車位，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而依民法第179條規

定請求被上訴人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萬3,200

元，亦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470條、第472條第1款、民法第2

63條準用第259條規定及類推適用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車位，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上訴人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

上訴人1萬3,200元，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

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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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王育珍

　　　　　　　　　　　　　　法　官　賴武志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蔡明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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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399號
上  訴  人  鼎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逸亮  
訴訟代理人  游開雄律師
被 上訴 人  鼎家花園廣場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顏新宗  
訴訟代理人  李協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用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26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94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坐落新北市○○區○○段0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為地下一樓）主要用途為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車道、守衛室、騎樓。包含系爭建物在內之鼎家花園廣場社區（下稱系爭社區）建物係伊於民國88年3月19日起造興建完成，嗣陸續出售系爭建物應有部分予住戶作為停車位使用，起訴時伊尚持有系爭建物應有部分38/94。伊基於回饋社區理念，前曾交付6個停車位（位置詳附圖所示暫編894⑴至⑹部分，面積合計67.07平方公尺，備註96至101號停車格，下合稱系爭車位）無償提供被上訴人管理收益，以充實社區管理基金，兩造間就系爭車位成立使用借貸關係。現因被上訴人管理基金已有餘裕，且伊財務狀況欠佳，而有將系爭車位收回自行管理收益需求，爰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終止兩造間使用借貸關係，擇一依民法第470條第2項、第472條第1款、第263條準用第259條規定及類推適用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車位。又兩造間使用借貸契約或類似使用借貸無名契約既經合法終止，被上訴人已無法律上原因卻仍繼續使用系爭車位，爰併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求為命：被上訴人應將系爭車位騰空返還上訴人，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萬3,200元之判決等語。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部分，未據上訴人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建物原始規劃94個停車位，興建完成後實際劃設102個停車位，多出8個停車位係占用系爭建物共用部分，上訴人無法將其出售，經協商後將包含系爭車位在內共8個停車位（下合稱系爭8車位）移交予伊管理收益，兩造間就系爭車位並未成立使用借貸契約或類似使用借貸之無名契約，上訴人請求伊返還系爭車位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將系爭車位騰空返還上訴人，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1萬3,200元；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15至116頁）
　㈠系爭建物主要用途為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車道、守衛室、騎樓。而系爭社區建物由上訴人於88年3月19日起造興建完成，其中系爭建物於同年7月12日辦理第一次登記為上訴人單獨所有後，上訴人陸續出售系爭社區房地，連同系爭建物應有部分予原始承購戶作為停車場使用，有建物登記謄本及異動索引可查（見原審卷第23至24、105至107頁）。
　㈡系爭社區建物由上訴人出售予原始承購戶之房屋買賣契約內容，如原證5所示契約（見原審卷第109至134頁，下稱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所載，汽車車位部分明確註記編號（如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所附平面圖〈見原審卷第135頁，下稱系爭平面圖〉所示，共劃設汽車車位102個），約定規格以地下室現場為準，每個汽車車位權利範圍1/94（見原審卷第110至111頁）。本件起訴時上訴人就系爭建物應有部分為38/94（見原審卷第23至24頁），斯時上訴人已將系爭建物設置102個汽車車位其中56個售出。
　㈢系爭車位由上訴人交予被上訴人管理，現由被上訴人出租他人使用。
　㈣上訴人於112年2月13日與訴外人李泓德簽訂買賣契約，將系爭建物編號22汽車停車位出售予李泓德，約定上訴人應將系爭建物應有部分83/9400移轉登予李泓德（見原審卷第225頁）。
　㈤系爭建物於107年6月30日以前，乃由上訴人管理，包含系爭建物之停車場管理、安全、環境清潔、清潔維修、水電費、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等事項均由上訴人處理，並未經被上訴人之手。107年7月1日起交由被上訴人管理至今（見原審卷第179至184頁）。
　㈥上訴人於90年2月19日張貼公告記載：向管委會承租汽車停車位每位每月2,000元，共8位車位可承租（見原審卷第211頁）。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擇一依民法第470條第2項、第472條第1款、第263條準用第259條規定及類推適用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車位，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萬3,200元，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析述如下：
　㈠上訴人就系爭車位並未享有專用權：
　　按區分所有建物，依土地登記規則第81條第1款：「同一建物所屬各種共用部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依各區分所有權人使用情形，分別合併，另編建號，單獨登記為各相關區分所有權人共有。但部分區分所有權人不需使用該共用部分者，得予除外。」之規定可知，公寓大廈之停車位與其他公共設施併同登記為一建號，由區分所有權人全體共有，如購買車位者取得較多之應有部分，自得對該特定之車位享有專用權。準此，公寓大廈區分所有建物之買賣，若已由建商或起造人與各承購戶定明停車位之使用權者及其範圍者，當可解釋為係一種共有物之分管契約，具有拘束各該分管契約當事人之效力（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152號裁判意旨參照）。經查：
　⒈系爭建物由上訴人於88年3月19日起造興建完成，主要用途為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車道、守衛室、騎樓，於同年7月12日辦理第一次登記為上訴人單獨所有後，上訴人將系爭社區房地陸續出售，其中系爭建物乃出售應有部分供原始承購戶作為停車場使用。上訴人出售予原始承購者之房屋買賣契約內容，如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所載，其中汽車車位部分：明確註記編號（如系爭平面圖所示，共劃設汽車車位102個），約定規格以地下室現場為準，每個車位應登記權利範圍為系爭建物應有部分1/94，且上訴人於本件起訴時就系爭建物之權利範圍為38/94，已將系爭建物設置102個汽車車位其中56個售出等情，為兩造所未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㈡），該情應堪認定。
　⒉按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本文定有明文。上訴人執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書主張：依第一條㈡車位部分、第四條地下層共同部分權屬之記載、系爭平面圖及附件㈤地下層汽車位分管使用權同意書第二點之記載，堪認上訴人與原始承購者間就系爭建物共用部分之停車空間及車道合意成立分管契約，明定由停車位購買者管理使用系爭平面圖所示特定編號之停車位，上訴人就尚未出售之各該編號停車位自當同享有專用權等語。經查，系爭社區規約第2條第4項規定：「停車空間應依與起造人或建築業者之買賣契約書或分管契約書使用其約定專用部分。無買賣契約書或分管契約書且為共同持分之停車空間，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者，得將部分之停車空間約定為約定專用部分，供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使用…。」（見本院卷第283頁）。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一條㈡車位部分係約定「買方購買之停車位屬私設停車位，為地下第一層平面式車位，編號第C11號車位乙個，其車位規格以地下室現場為準（每個車位權利範圍為1/94）」；而第四條地下層共同部分權屬則約定「㈠本契約房屋地下共一層，除第二條所列地下層共用部分及依法令得為區分所有之標的者外，其餘（即停車空間及車道）由賣方依停車位（持分）產權另行出售予承購戶。㈡未購買停車位之承購戶…除共同利益之使用及其他法律之規定外，已確認並同意對本地下室停車位無任何權利，包括持分所有權及使用管理權等(見原審卷第110至113頁）」；又附件㈤地下層汽車位分管使用權同意書第二點亦記載立同意書人同意有關停車用之空間及各使用權人之停車位位置等語（見原審卷第133頁），是上訴人係與各原始承購者約定，由承購人取得系爭建物應有部分1/94後，管理使用系爭平面圖所示特定編號之停車位（規格以地下室現場為準，即不問實際大小），則依上揭規定及說明，上訴人與原始承購者間之約定可解釋為就系爭建物成立分管契約，具有拘束上訴人與各該原始承購者，惟其約定專用部分當僅限於原始承購者已取得或可得取得系爭平面圖所示特定編號之停車格（規格以地下室現場為準，即不問實際大小），其餘部分仍應認屬共用部分，且並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將系爭車位約定為上訴人約定專用部分，則依上揭系爭社區規約第2條第4項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本文規定，應由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即被上訴人管理。而上訴人於售出56個汽車車位後，就系爭建物登記應有部分亦已變更為38/94，業如前述，依上揭分管約定，上訴人可再出售或原始承購者可得取得之系爭平面圖所示特定編號停車位僅餘38個（計算式：38/94÷1/94＝38），是系爭建物雖劃設102個汽車停車位，然約定專用部分僅為94個（計算式：56＋38＝94），逾此部分之8個（計算式：102－94＝8）汽車停車位，尚難認有何約定專用可言，核屬應歸由被上訴人管理之共用部分。此自上訴人於90年2月19日所張貼之公告載有：「…本社區地下室停車場於90.1.1起改為收費停車，…承租方式如下：一、向管委會承租汽車停車位每位每月2,000元。共8位車位可承租。二、向鼎家建設承租汽車停車位每位每月2,000元。（發票稅外加）…」（見原審卷第211頁），即住戶有欲租用8個多出之停車位應向被上訴人承租亦明。是上訴人執系爭房屋買賣契約之上開約定，主張其就包含系爭車位在內尚未出售之各該編號停車位均享有專用權，尚不足採。
　⒊上訴人雖於112年2月13日與訴外人李泓德簽訂買賣契約（見原審卷第225至237頁），將系爭建物所設編號22汽車停車位出售予李泓德，約定上訴人僅需將系爭建物應有部分83/9400移轉登記予李泓德，然此核屬上訴人與李泓德間之債權契約關係，即上訴人於締結此約前，所餘經分管約定專用車位數量承前述共38個，與李泓德合意由李泓德僅買受系爭建物應有部分83/9400，即可取得編號22號車位專用權，等同將其就系爭建物應有部分17/9400（計算式：1/94-83/9400＝17/9400）形式上挪移至其餘37個尚未售出汽車車位，與系爭建物其餘共有人無涉，尚難執此遽推認系爭車位已經系爭建物共有人約定由上訴人專用。
　⒋小結：上訴人與原始承購者就系爭建物之分管契約並未就系爭車位約定專用，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其有取得系爭車位之專用權，是上訴人就系爭車位並未享有專用權。　
　㈡上訴人並未就系爭車位與被上訴人成立使用借貸契約，或類似使用借貸之無名契約：
　　按稱使用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而約定他方於無償使用後返還其物之契約，民法第464條定有明文。又按使用借貸為債權契約之一種，仍須當事人就一方無償以物貸與他方使用，他方允於使用後返還其物等契約必要之點，互有合致之意思表示，該項契約始能成立，此觀民法第153條、第464條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303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上訴人執證人即被上訴人前主委陳添火及彭紹彬之證述，主張：上訴人因被上訴人於90年間成立之初經費拮据，而應被上訴人要求，先後將系爭車位無償交付予被上訴人管理收租，直至經費充盈後返還等語。而證人陳添火固於原審證稱：車位都是上訴人在管，管委會沒有權利，社區都沒有錢，當初因為沒有錢，所以要求上訴人交付車位，後來開會完，上訴人有把清潔費400元交給管委會收，交400元的人是有買車位的人，其他的部分並沒有變更等語（見原審卷第196頁）。惟陳添火亦證稱：從伊開始買房子之後，當時上訴人就系爭車位有答應被上訴人，總共153戶扣掉22戶之違章建築剩下131戶，如果有進來住一半給4個停車位，後來被上訴人再跟上訴人要求，有再送2個，總共送6個，原本上訴人是答應送8個，車位給被上訴人收租金，上訴人只有說特定車位給被上訴人用、給被上訴人收租等語（見原審卷第197至198頁）。又證人彭紹彬於本院則證稱：每屆交接的時候，都會叮嚀說車位是上訴人要交給管委會，上訴人賣房子的時候就是要交給管委會管理。當初賣房子給社區，就是要交接車位給社區，由管委會來管理，當初是建設公司的老闆說的，從90年開始每屆就一直傳下來，伊沒有親自參與交付停車位的過程等語（見本院卷第241至242、245頁），足認上訴人確有將系爭車位交付被上訴人管理使用收益，然系爭車位為系爭建物之共用部分，本即為被上訴人管理，陳添火、彭紹彬均未證稱被上訴人於經費充盈後應返還系爭車位或上訴人有隨時要求返還系爭車位之可能，是上訴人所執證人陳添火及彭紹彬上開證述，尚難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尚不足採。
　⒉上訴人雖又執證人即被上訴人前主委莊鎂棋、前財務委員陳清福及證人彭紹彬之證述，主張：因伊將系爭車位無償出借被上訴人使用，被上訴人始與伊協商分攤房屋稅及地價稅1萬9,200元作為補償，兩造成立附負擔之使用借貸契約等語。然證人莊鎂棋證稱：上訴人3年沒有繳管理費，上訴人說要被上訴人幫忙繳房屋稅、地價稅，才要繳管理費，於是被上訴人就幫忙繳房屋稅、地價稅，上訴人才繳管理費等語（見本院卷第181頁）。證人陳清福則證稱：伊任内被上訴人有幫上訴人繳房屋稅、地價稅1萬2,000元，因為上訴人都不繳管理費，所以伊跟上訴人會計許嘉真協商，上訴人的意思就是要被上訴人幫忙繳地價稅、房屋稅，才願意繳回積欠之管理費，伊即跟許嘉真協商，當初是要被上訴人繳比較多，伊表示不然就是1萬2,000元，就是被上訴人只能幫忙出1萬2,000元而已，經協商後伊有跟主委彭紹彬報備，主委同意，錢是從管理費裡面扣除，沒有直接匯錢，上訴人後來確實有繳納全部積欠之管理費等語（見本院卷第189至196頁）。證人彭紹彬亦證稱：當時上訴人欠管委會20幾萬元，一直拖這20幾萬元管理費不繳，後來上訴人表示管委會幫忙出1萬多元地價稅，才要還給管委會這筆錢，折衷辦法就是管委會幫忙出這筆錢，管委會花1萬多元可以收回20幾萬元有划算，伊就跟陳清福商量後決定這樣解決，同意補貼上訴人107年1萬9,200元、108年至110年每年1萬2,000元之稅費等語（見本院卷第242頁）。核三人所證述之內容並無扞格之處，足認被上訴人幫上訴人繳納部分之地價稅與房屋稅，僅係與上訴人協商繳納所積欠管理費之結果，尚難認兩造有就系爭車位成立附負擔之使用借貸契約。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不足採。
　⒊小結：依上訴人之舉證，尚難認上訴人交付系爭車位予被上訴人管理使用收益，有約定被上訴人應予返還，或兩造間有就系爭車位成立附負擔之使用借貸契約。是上訴人並未就系爭車位與被上訴人成立使用借貸契約，或類似使用借貸之無名契約。
　㈢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車位，及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均無理由：
　　上訴人就系爭車位並未享有專用權，且並未就系爭車位與被上訴人成立使用借貸契約，或類似使用借貸之無名契約，均如前述，則上訴人以其業已終止兩造間就系爭車位使用借貸契約或類似使用借貸之無名契約為由，依民法第470條、第472條第1款、民法第263條準用第259條規定及類推適用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車位，均乏所據，為無理由。又上訴人就系爭車位並未享有專用權，被上訴人管理系爭車位非無法律上原因，則其以被上訴人占有使用系爭車位，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而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萬3,200元，亦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470條、第472條第1款、民法第263條準用第259條規定及類推適用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車位，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上訴人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1萬3,200元，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王育珍
　　　　　　　　　　　　　　法　官　賴武志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蔡明潔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399號
上  訴  人  鼎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逸亮  
訴訟代理人  游開雄律師
被 上訴 人  鼎家花園廣場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顏新宗  
訴訟代理人  李協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用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10月26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946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坐落新北市○○區○○段0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
    物，為地下一樓）主要用途為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車道、
    守衛室、騎樓。包含系爭建物在內之鼎家花園廣場社區（下
    稱系爭社區）建物係伊於民國88年3月19日起造興建完成，
    嗣陸續出售系爭建物應有部分予住戶作為停車位使用，起訴
    時伊尚持有系爭建物應有部分38/94。伊基於回饋社區理念
    ，前曾交付6個停車位（位置詳附圖所示暫編894⑴至⑹部分，
    面積合計67.07平方公尺，備註96至101號停車格，下合稱系
    爭車位）無償提供被上訴人管理收益，以充實社區管理基金
    ，兩造間就系爭車位成立使用借貸關係。現因被上訴人管理
    基金已有餘裕，且伊財務狀況欠佳，而有將系爭車位收回自
    行管理收益需求，爰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終止兩造間使用借
    貸關係，擇一依民法第470條第2項、第472條第1款、第263
    條準用第259條規定及類推適用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
    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車位。又兩造間使用借貸契約或類似使用
    借貸無名契約既經合法終止，被上訴人已無法律上原因卻仍
    繼續使用系爭車位，爰併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求為命：被上訴人應將系爭
    車位騰空返還上訴人，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
    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萬3,200元
    之判決等語。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駁回上
    訴人其餘請求部分，未據上訴人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
    圍內）。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建物原始規劃94個停車位，興建完成後
    實際劃設102個停車位，多出8個停車位係占用系爭建物共用
    部分，上訴人無法將其出售，經協商後將包含系爭車位在內
    共8個停車位（下合稱系爭8車位）移交予伊管理收益，兩造
    間就系爭車位並未成立使用借貸契約或類似使用借貸之無名
    契約，上訴人請求伊返還系爭車位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
    得利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
    上訴人應將系爭車位騰空返還上訴人，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返還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1萬3,200元
    ；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㈠上訴
    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15至116頁）
　㈠系爭建物主要用途為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車道、守衛室、
    騎樓。而系爭社區建物由上訴人於88年3月19日起造興建完
    成，其中系爭建物於同年7月12日辦理第一次登記為上訴人
    單獨所有後，上訴人陸續出售系爭社區房地，連同系爭建物
    應有部分予原始承購戶作為停車場使用，有建物登記謄本及
    異動索引可查（見原審卷第23至24、105至107頁）。
　㈡系爭社區建物由上訴人出售予原始承購戶之房屋買賣契約內
    容，如原證5所示契約（見原審卷第109至134頁，下稱系爭
    房屋買賣契約）所載，汽車車位部分明確註記編號（如系爭
    房屋買賣契約所附平面圖〈見原審卷第135頁，下稱系爭平面
    圖〉所示，共劃設汽車車位102個），約定規格以地下室現場
    為準，每個汽車車位權利範圍1/94（見原審卷第110至111頁
    ）。本件起訴時上訴人就系爭建物應有部分為38/94（見原
    審卷第23至24頁），斯時上訴人已將系爭建物設置102個汽
    車車位其中56個售出。
　㈢系爭車位由上訴人交予被上訴人管理，現由被上訴人出租他
    人使用。
　㈣上訴人於112年2月13日與訴外人李泓德簽訂買賣契約，將系
    爭建物編號22汽車停車位出售予李泓德，約定上訴人應將系
    爭建物應有部分83/9400移轉登予李泓德（見原審卷第225頁
    ）。
　㈤系爭建物於107年6月30日以前，乃由上訴人管理，包含系爭
    建物之停車場管理、安全、環境清潔、清潔維修、水電費、
    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等事項均由上訴人
    處理，並未經被上訴人之手。107年7月1日起交由被上訴人
    管理至今（見原審卷第179至184頁）。
　㈥上訴人於90年2月19日張貼公告記載：向管委會承租汽車停車
    位每位每月2,000元，共8位車位可承租（見原審卷第211頁
    ）。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擇一依民法第470條第2項、第472條第1款、第263條
    準用第259條規定及類推適用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上訴人返還系爭車位，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
    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萬3,200元，為被上訴人所
    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
    析述如下：
　㈠上訴人就系爭車位並未享有專用權：
　　按區分所有建物，依土地登記規則第81條第1款：「同一建
    物所屬各種共用部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依各區分所有
    權人使用情形，分別合併，另編建號，單獨登記為各相關區
    分所有權人共有。但部分區分所有權人不需使用該共用部分
    者，得予除外。」之規定可知，公寓大廈之停車位與其他公
    共設施併同登記為一建號，由區分所有權人全體共有，如購
    買車位者取得較多之應有部分，自得對該特定之車位享有專
    用權。準此，公寓大廈區分所有建物之買賣，若已由建商或
    起造人與各承購戶定明停車位之使用權者及其範圍者，當可
    解釋為係一種共有物之分管契約，具有拘束各該分管契約當
    事人之效力（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152號裁判意旨參照
    ）。經查：
　⒈系爭建物由上訴人於88年3月19日起造興建完成，主要用途為
    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車道、守衛室、騎樓，於同年7月12
    日辦理第一次登記為上訴人單獨所有後，上訴人將系爭社區
    房地陸續出售，其中系爭建物乃出售應有部分供原始承購戶
    作為停車場使用。上訴人出售予原始承購者之房屋買賣契約
    內容，如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所載，其中汽車車位部分：明確
    註記編號（如系爭平面圖所示，共劃設汽車車位102個），
    約定規格以地下室現場為準，每個車位應登記權利範圍為系
    爭建物應有部分1/94，且上訴人於本件起訴時就系爭建物之
    權利範圍為38/94，已將系爭建物設置102個汽車車位其中56
    個售出等情，為兩造所未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㈡），該情
    應堪認定。
　⒉按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
    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本
    文定有明文。上訴人執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書主張：依第一條
    ㈡車位部分、第四條地下層共同部分權屬之記載、系爭平面
    圖及附件㈤地下層汽車位分管使用權同意書第二點之記載，
    堪認上訴人與原始承購者間就系爭建物共用部分之停車空間
    及車道合意成立分管契約，明定由停車位購買者管理使用系
    爭平面圖所示特定編號之停車位，上訴人就尚未出售之各該
    編號停車位自當同享有專用權等語。經查，系爭社區規約第
    2條第4項規定：「停車空間應依與起造人或建築業者之買賣
    契約書或分管契約書使用其約定專用部分。無買賣契約書或
    分管契約書且為共同持分之停車空間，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者，得將部分之停車空間約定為約定專用部分，供特定區分
    所有權人使用…。」（見本院卷第283頁）。系爭房屋買賣契
    約第一條㈡車位部分係約定「買方購買之停車位屬私設停車
    位，為地下第一層平面式車位，編號第C11號車位乙個，其
    車位規格以地下室現場為準（每個車位權利範圍為1/94）」
    ；而第四條地下層共同部分權屬則約定「㈠本契約房屋地下
    共一層，除第二條所列地下層共用部分及依法令得為區分所
    有之標的者外，其餘（即停車空間及車道）由賣方依停車位
    （持分）產權另行出售予承購戶。㈡未購買停車位之承購戶…
    除共同利益之使用及其他法律之規定外，已確認並同意對本
    地下室停車位無任何權利，包括持分所有權及使用管理權等
    (見原審卷第110至113頁）」；又附件㈤地下層汽車位分管使
    用權同意書第二點亦記載立同意書人同意有關停車用之空間
    及各使用權人之停車位位置等語（見原審卷第133頁），是
    上訴人係與各原始承購者約定，由承購人取得系爭建物應有
    部分1/94後，管理使用系爭平面圖所示特定編號之停車位（
    規格以地下室現場為準，即不問實際大小），則依上揭規定
    及說明，上訴人與原始承購者間之約定可解釋為就系爭建物
    成立分管契約，具有拘束上訴人與各該原始承購者，惟其約
    定專用部分當僅限於原始承購者已取得或可得取得系爭平面
    圖所示特定編號之停車格（規格以地下室現場為準，即不問
    實際大小），其餘部分仍應認屬共用部分，且並無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決議將系爭車位約定為上訴人約定專用部分，則依
    上揭系爭社區規約第2條第4項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
    2項本文規定，應由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即
    被上訴人管理。而上訴人於售出56個汽車車位後，就系爭建
    物登記應有部分亦已變更為38/94，業如前述，依上揭分管
    約定，上訴人可再出售或原始承購者可得取得之系爭平面圖
    所示特定編號停車位僅餘38個（計算式：38/94÷1/94＝38）
    ，是系爭建物雖劃設102個汽車停車位，然約定專用部分僅
    為94個（計算式：56＋38＝94），逾此部分之8個（計算式：1
    02－94＝8）汽車停車位，尚難認有何約定專用可言，核屬應
    歸由被上訴人管理之共用部分。此自上訴人於90年2月19日
    所張貼之公告載有：「…本社區地下室停車場於90.1.1起改
    為收費停車，…承租方式如下：一、向管委會承租汽車停車
    位每位每月2,000元。共8位車位可承租。二、向鼎家建設承
    租汽車停車位每位每月2,000元。（發票稅外加）…」（見原
    審卷第211頁），即住戶有欲租用8個多出之停車位應向被上
    訴人承租亦明。是上訴人執系爭房屋買賣契約之上開約定，
    主張其就包含系爭車位在內尚未出售之各該編號停車位均享
    有專用權，尚不足採。
　⒊上訴人雖於112年2月13日與訴外人李泓德簽訂買賣契約（見
    原審卷第225至237頁），將系爭建物所設編號22汽車停車位
    出售予李泓德，約定上訴人僅需將系爭建物應有部分83/940
    0移轉登記予李泓德，然此核屬上訴人與李泓德間之債權契
    約關係，即上訴人於締結此約前，所餘經分管約定專用車位
    數量承前述共38個，與李泓德合意由李泓德僅買受系爭建物
    應有部分83/9400，即可取得編號22號車位專用權，等同將
    其就系爭建物應有部分17/9400（計算式：1/94-83/9400＝17
    /9400）形式上挪移至其餘37個尚未售出汽車車位，與系爭
    建物其餘共有人無涉，尚難執此遽推認系爭車位已經系爭建
    物共有人約定由上訴人專用。
　⒋小結：上訴人與原始承購者就系爭建物之分管契約並未就系
    爭車位約定專用，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其有取得系
    爭車位之專用權，是上訴人就系爭車位並未享有專用權。　
　㈡上訴人並未就系爭車位與被上訴人成立使用借貸契約，或類
    似使用借貸之無名契約：
　　按稱使用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而約定他方
    於無償使用後返還其物之契約，民法第464條定有明文。又
    按使用借貸為債權契約之一種，仍須當事人就一方無償以物
    貸與他方使用，他方允於使用後返還其物等契約必要之點，
    互有合致之意思表示，該項契約始能成立，此觀民法第153
    條、第464條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3034號
    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上訴人執證人即被上訴人前主委陳添火及彭紹彬之證述，主
    張：上訴人因被上訴人於90年間成立之初經費拮据，而應被
    上訴人要求，先後將系爭車位無償交付予被上訴人管理收租
    ，直至經費充盈後返還等語。而證人陳添火固於原審證稱：
    車位都是上訴人在管，管委會沒有權利，社區都沒有錢，當
    初因為沒有錢，所以要求上訴人交付車位，後來開會完，上
    訴人有把清潔費400元交給管委會收，交400元的人是有買車
    位的人，其他的部分並沒有變更等語（見原審卷第196頁）
    。惟陳添火亦證稱：從伊開始買房子之後，當時上訴人就系
    爭車位有答應被上訴人，總共153戶扣掉22戶之違章建築剩
    下131戶，如果有進來住一半給4個停車位，後來被上訴人再
    跟上訴人要求，有再送2個，總共送6個，原本上訴人是答應
    送8個，車位給被上訴人收租金，上訴人只有說特定車位給
    被上訴人用、給被上訴人收租等語（見原審卷第197至198頁
    ）。又證人彭紹彬於本院則證稱：每屆交接的時候，都會叮
    嚀說車位是上訴人要交給管委會，上訴人賣房子的時候就是
    要交給管委會管理。當初賣房子給社區，就是要交接車位給
    社區，由管委會來管理，當初是建設公司的老闆說的，從90
    年開始每屆就一直傳下來，伊沒有親自參與交付停車位的過
    程等語（見本院卷第241至242、245頁），足認上訴人確有
    將系爭車位交付被上訴人管理使用收益，然系爭車位為系爭
    建物之共用部分，本即為被上訴人管理，陳添火、彭紹彬均
    未證稱被上訴人於經費充盈後應返還系爭車位或上訴人有隨
    時要求返還系爭車位之可能，是上訴人所執證人陳添火及彭
    紹彬上開證述，尚難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上訴人此部分主
    張，尚不足採。
　⒉上訴人雖又執證人即被上訴人前主委莊鎂棋、前財務委員陳
    清福及證人彭紹彬之證述，主張：因伊將系爭車位無償出借
    被上訴人使用，被上訴人始與伊協商分攤房屋稅及地價稅1
    萬9,200元作為補償，兩造成立附負擔之使用借貸契約等語
    。然證人莊鎂棋證稱：上訴人3年沒有繳管理費，上訴人說
    要被上訴人幫忙繳房屋稅、地價稅，才要繳管理費，於是被
    上訴人就幫忙繳房屋稅、地價稅，上訴人才繳管理費等語（
    見本院卷第181頁）。證人陳清福則證稱：伊任内被上訴人
    有幫上訴人繳房屋稅、地價稅1萬2,000元，因為上訴人都不
    繳管理費，所以伊跟上訴人會計許嘉真協商，上訴人的意思
    就是要被上訴人幫忙繳地價稅、房屋稅，才願意繳回積欠之
    管理費，伊即跟許嘉真協商，當初是要被上訴人繳比較多，
    伊表示不然就是1萬2,000元，就是被上訴人只能幫忙出1萬2
    ,000元而已，經協商後伊有跟主委彭紹彬報備，主委同意，
    錢是從管理費裡面扣除，沒有直接匯錢，上訴人後來確實有
    繳納全部積欠之管理費等語（見本院卷第189至196頁）。證
    人彭紹彬亦證稱：當時上訴人欠管委會20幾萬元，一直拖這
    20幾萬元管理費不繳，後來上訴人表示管委會幫忙出1萬多
    元地價稅，才要還給管委會這筆錢，折衷辦法就是管委會幫
    忙出這筆錢，管委會花1萬多元可以收回20幾萬元有划算，
    伊就跟陳清福商量後決定這樣解決，同意補貼上訴人107年1
    萬9,200元、108年至110年每年1萬2,000元之稅費等語（見
    本院卷第242頁）。核三人所證述之內容並無扞格之處，足
    認被上訴人幫上訴人繳納部分之地價稅與房屋稅，僅係與上
    訴人協商繳納所積欠管理費之結果，尚難認兩造有就系爭車
    位成立附負擔之使用借貸契約。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不足採
    。
　⒊小結：依上訴人之舉證，尚難認上訴人交付系爭車位予被上
    訴人管理使用收益，有約定被上訴人應予返還，或兩造間有
    就系爭車位成立附負擔之使用借貸契約。是上訴人並未就系
    爭車位與被上訴人成立使用借貸契約，或類似使用借貸之無
    名契約。
　㈢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車位，及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均無理由：
　　上訴人就系爭車位並未享有專用權，且並未就系爭車位與被
    上訴人成立使用借貸契約，或類似使用借貸之無名契約，均
    如前述，則上訴人以其業已終止兩造間就系爭車位使用借貸
    契約或類似使用借貸之無名契約為由，依民法第470條、第4
    72條第1款、民法第263條準用第259條規定及類推適用使用
    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車位，均乏所據，
    為無理由。又上訴人就系爭車位並未享有專用權，被上訴人
    管理系爭車位非無法律上原因，則其以被上訴人占有使用系
    爭車位，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而依民法第179條規
    定請求被上訴人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萬3,200元
    ，亦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470條、第472條第1款、民法第2
    63條準用第259條規定及類推適用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車位，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上訴人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
    上訴人1萬3,200元，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
    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王育珍
　　　　　　　　　　　　　　法　官　賴武志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蔡明潔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399號
上  訴  人  鼎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逸亮  
訴訟代理人  游開雄律師
被 上訴 人  鼎家花園廣場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顏新宗  
訴訟代理人  李協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用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26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94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坐落新北市○○區○○段0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為地下一樓）主要用途為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車道、守衛室、騎樓。包含系爭建物在內之鼎家花園廣場社區（下稱系爭社區）建物係伊於民國88年3月19日起造興建完成，嗣陸續出售系爭建物應有部分予住戶作為停車位使用，起訴時伊尚持有系爭建物應有部分38/94。伊基於回饋社區理念，前曾交付6個停車位（位置詳附圖所示暫編894⑴至⑹部分，面積合計67.07平方公尺，備註96至101號停車格，下合稱系爭車位）無償提供被上訴人管理收益，以充實社區管理基金，兩造間就系爭車位成立使用借貸關係。現因被上訴人管理基金已有餘裕，且伊財務狀況欠佳，而有將系爭車位收回自行管理收益需求，爰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終止兩造間使用借貸關係，擇一依民法第470條第2項、第472條第1款、第263條準用第259條規定及類推適用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車位。又兩造間使用借貸契約或類似使用借貸無名契約既經合法終止，被上訴人已無法律上原因卻仍繼續使用系爭車位，爰併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求為命：被上訴人應將系爭車位騰空返還上訴人，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萬3,200元之判決等語。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部分，未據上訴人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建物原始規劃94個停車位，興建完成後實際劃設102個停車位，多出8個停車位係占用系爭建物共用部分，上訴人無法將其出售，經協商後將包含系爭車位在內共8個停車位（下合稱系爭8車位）移交予伊管理收益，兩造間就系爭車位並未成立使用借貸契約或類似使用借貸之無名契約，上訴人請求伊返還系爭車位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將系爭車位騰空返還上訴人，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1萬3,200元；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15至116頁）
　㈠系爭建物主要用途為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車道、守衛室、騎樓。而系爭社區建物由上訴人於88年3月19日起造興建完成，其中系爭建物於同年7月12日辦理第一次登記為上訴人單獨所有後，上訴人陸續出售系爭社區房地，連同系爭建物應有部分予原始承購戶作為停車場使用，有建物登記謄本及異動索引可查（見原審卷第23至24、105至107頁）。
　㈡系爭社區建物由上訴人出售予原始承購戶之房屋買賣契約內容，如原證5所示契約（見原審卷第109至134頁，下稱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所載，汽車車位部分明確註記編號（如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所附平面圖〈見原審卷第135頁，下稱系爭平面圖〉所示，共劃設汽車車位102個），約定規格以地下室現場為準，每個汽車車位權利範圍1/94（見原審卷第110至111頁）。本件起訴時上訴人就系爭建物應有部分為38/94（見原審卷第23至24頁），斯時上訴人已將系爭建物設置102個汽車車位其中56個售出。
　㈢系爭車位由上訴人交予被上訴人管理，現由被上訴人出租他人使用。
　㈣上訴人於112年2月13日與訴外人李泓德簽訂買賣契約，將系爭建物編號22汽車停車位出售予李泓德，約定上訴人應將系爭建物應有部分83/9400移轉登予李泓德（見原審卷第225頁）。
　㈤系爭建物於107年6月30日以前，乃由上訴人管理，包含系爭建物之停車場管理、安全、環境清潔、清潔維修、水電費、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等事項均由上訴人處理，並未經被上訴人之手。107年7月1日起交由被上訴人管理至今（見原審卷第179至184頁）。
　㈥上訴人於90年2月19日張貼公告記載：向管委會承租汽車停車位每位每月2,000元，共8位車位可承租（見原審卷第211頁）。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擇一依民法第470條第2項、第472條第1款、第263條準用第259條規定及類推適用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車位，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萬3,200元，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析述如下：
　㈠上訴人就系爭車位並未享有專用權：
　　按區分所有建物，依土地登記規則第81條第1款：「同一建物所屬各種共用部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依各區分所有權人使用情形，分別合併，另編建號，單獨登記為各相關區分所有權人共有。但部分區分所有權人不需使用該共用部分者，得予除外。」之規定可知，公寓大廈之停車位與其他公共設施併同登記為一建號，由區分所有權人全體共有，如購買車位者取得較多之應有部分，自得對該特定之車位享有專用權。準此，公寓大廈區分所有建物之買賣，若已由建商或起造人與各承購戶定明停車位之使用權者及其範圍者，當可解釋為係一種共有物之分管契約，具有拘束各該分管契約當事人之效力（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152號裁判意旨參照）。經查：
　⒈系爭建物由上訴人於88年3月19日起造興建完成，主要用途為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車道、守衛室、騎樓，於同年7月12日辦理第一次登記為上訴人單獨所有後，上訴人將系爭社區房地陸續出售，其中系爭建物乃出售應有部分供原始承購戶作為停車場使用。上訴人出售予原始承購者之房屋買賣契約內容，如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所載，其中汽車車位部分：明確註記編號（如系爭平面圖所示，共劃設汽車車位102個），約定規格以地下室現場為準，每個車位應登記權利範圍為系爭建物應有部分1/94，且上訴人於本件起訴時就系爭建物之權利範圍為38/94，已將系爭建物設置102個汽車車位其中56個售出等情，為兩造所未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㈡），該情應堪認定。
　⒉按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本文定有明文。上訴人執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書主張：依第一條㈡車位部分、第四條地下層共同部分權屬之記載、系爭平面圖及附件㈤地下層汽車位分管使用權同意書第二點之記載，堪認上訴人與原始承購者間就系爭建物共用部分之停車空間及車道合意成立分管契約，明定由停車位購買者管理使用系爭平面圖所示特定編號之停車位，上訴人就尚未出售之各該編號停車位自當同享有專用權等語。經查，系爭社區規約第2條第4項規定：「停車空間應依與起造人或建築業者之買賣契約書或分管契約書使用其約定專用部分。無買賣契約書或分管契約書且為共同持分之停車空間，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者，得將部分之停車空間約定為約定專用部分，供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使用…。」（見本院卷第283頁）。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一條㈡車位部分係約定「買方購買之停車位屬私設停車位，為地下第一層平面式車位，編號第C11號車位乙個，其車位規格以地下室現場為準（每個車位權利範圍為1/94）」；而第四條地下層共同部分權屬則約定「㈠本契約房屋地下共一層，除第二條所列地下層共用部分及依法令得為區分所有之標的者外，其餘（即停車空間及車道）由賣方依停車位（持分）產權另行出售予承購戶。㈡未購買停車位之承購戶…除共同利益之使用及其他法律之規定外，已確認並同意對本地下室停車位無任何權利，包括持分所有權及使用管理權等(見原審卷第110至113頁）」；又附件㈤地下層汽車位分管使用權同意書第二點亦記載立同意書人同意有關停車用之空間及各使用權人之停車位位置等語（見原審卷第133頁），是上訴人係與各原始承購者約定，由承購人取得系爭建物應有部分1/94後，管理使用系爭平面圖所示特定編號之停車位（規格以地下室現場為準，即不問實際大小），則依上揭規定及說明，上訴人與原始承購者間之約定可解釋為就系爭建物成立分管契約，具有拘束上訴人與各該原始承購者，惟其約定專用部分當僅限於原始承購者已取得或可得取得系爭平面圖所示特定編號之停車格（規格以地下室現場為準，即不問實際大小），其餘部分仍應認屬共用部分，且並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將系爭車位約定為上訴人約定專用部分，則依上揭系爭社區規約第2條第4項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本文規定，應由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即被上訴人管理。而上訴人於售出56個汽車車位後，就系爭建物登記應有部分亦已變更為38/94，業如前述，依上揭分管約定，上訴人可再出售或原始承購者可得取得之系爭平面圖所示特定編號停車位僅餘38個（計算式：38/94÷1/94＝38），是系爭建物雖劃設102個汽車停車位，然約定專用部分僅為94個（計算式：56＋38＝94），逾此部分之8個（計算式：102－94＝8）汽車停車位，尚難認有何約定專用可言，核屬應歸由被上訴人管理之共用部分。此自上訴人於90年2月19日所張貼之公告載有：「…本社區地下室停車場於90.1.1起改為收費停車，…承租方式如下：一、向管委會承租汽車停車位每位每月2,000元。共8位車位可承租。二、向鼎家建設承租汽車停車位每位每月2,000元。（發票稅外加）…」（見原審卷第211頁），即住戶有欲租用8個多出之停車位應向被上訴人承租亦明。是上訴人執系爭房屋買賣契約之上開約定，主張其就包含系爭車位在內尚未出售之各該編號停車位均享有專用權，尚不足採。
　⒊上訴人雖於112年2月13日與訴外人李泓德簽訂買賣契約（見原審卷第225至237頁），將系爭建物所設編號22汽車停車位出售予李泓德，約定上訴人僅需將系爭建物應有部分83/9400移轉登記予李泓德，然此核屬上訴人與李泓德間之債權契約關係，即上訴人於締結此約前，所餘經分管約定專用車位數量承前述共38個，與李泓德合意由李泓德僅買受系爭建物應有部分83/9400，即可取得編號22號車位專用權，等同將其就系爭建物應有部分17/9400（計算式：1/94-83/9400＝17/9400）形式上挪移至其餘37個尚未售出汽車車位，與系爭建物其餘共有人無涉，尚難執此遽推認系爭車位已經系爭建物共有人約定由上訴人專用。
　⒋小結：上訴人與原始承購者就系爭建物之分管契約並未就系爭車位約定專用，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其有取得系爭車位之專用權，是上訴人就系爭車位並未享有專用權。　
　㈡上訴人並未就系爭車位與被上訴人成立使用借貸契約，或類似使用借貸之無名契約：
　　按稱使用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而約定他方於無償使用後返還其物之契約，民法第464條定有明文。又按使用借貸為債權契約之一種，仍須當事人就一方無償以物貸與他方使用，他方允於使用後返還其物等契約必要之點，互有合致之意思表示，該項契約始能成立，此觀民法第153條、第464條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303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上訴人執證人即被上訴人前主委陳添火及彭紹彬之證述，主張：上訴人因被上訴人於90年間成立之初經費拮据，而應被上訴人要求，先後將系爭車位無償交付予被上訴人管理收租，直至經費充盈後返還等語。而證人陳添火固於原審證稱：車位都是上訴人在管，管委會沒有權利，社區都沒有錢，當初因為沒有錢，所以要求上訴人交付車位，後來開會完，上訴人有把清潔費400元交給管委會收，交400元的人是有買車位的人，其他的部分並沒有變更等語（見原審卷第196頁）。惟陳添火亦證稱：從伊開始買房子之後，當時上訴人就系爭車位有答應被上訴人，總共153戶扣掉22戶之違章建築剩下131戶，如果有進來住一半給4個停車位，後來被上訴人再跟上訴人要求，有再送2個，總共送6個，原本上訴人是答應送8個，車位給被上訴人收租金，上訴人只有說特定車位給被上訴人用、給被上訴人收租等語（見原審卷第197至198頁）。又證人彭紹彬於本院則證稱：每屆交接的時候，都會叮嚀說車位是上訴人要交給管委會，上訴人賣房子的時候就是要交給管委會管理。當初賣房子給社區，就是要交接車位給社區，由管委會來管理，當初是建設公司的老闆說的，從90年開始每屆就一直傳下來，伊沒有親自參與交付停車位的過程等語（見本院卷第241至242、245頁），足認上訴人確有將系爭車位交付被上訴人管理使用收益，然系爭車位為系爭建物之共用部分，本即為被上訴人管理，陳添火、彭紹彬均未證稱被上訴人於經費充盈後應返還系爭車位或上訴人有隨時要求返還系爭車位之可能，是上訴人所執證人陳添火及彭紹彬上開證述，尚難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尚不足採。
　⒉上訴人雖又執證人即被上訴人前主委莊鎂棋、前財務委員陳清福及證人彭紹彬之證述，主張：因伊將系爭車位無償出借被上訴人使用，被上訴人始與伊協商分攤房屋稅及地價稅1萬9,200元作為補償，兩造成立附負擔之使用借貸契約等語。然證人莊鎂棋證稱：上訴人3年沒有繳管理費，上訴人說要被上訴人幫忙繳房屋稅、地價稅，才要繳管理費，於是被上訴人就幫忙繳房屋稅、地價稅，上訴人才繳管理費等語（見本院卷第181頁）。證人陳清福則證稱：伊任内被上訴人有幫上訴人繳房屋稅、地價稅1萬2,000元，因為上訴人都不繳管理費，所以伊跟上訴人會計許嘉真協商，上訴人的意思就是要被上訴人幫忙繳地價稅、房屋稅，才願意繳回積欠之管理費，伊即跟許嘉真協商，當初是要被上訴人繳比較多，伊表示不然就是1萬2,000元，就是被上訴人只能幫忙出1萬2,000元而已，經協商後伊有跟主委彭紹彬報備，主委同意，錢是從管理費裡面扣除，沒有直接匯錢，上訴人後來確實有繳納全部積欠之管理費等語（見本院卷第189至196頁）。證人彭紹彬亦證稱：當時上訴人欠管委會20幾萬元，一直拖這20幾萬元管理費不繳，後來上訴人表示管委會幫忙出1萬多元地價稅，才要還給管委會這筆錢，折衷辦法就是管委會幫忙出這筆錢，管委會花1萬多元可以收回20幾萬元有划算，伊就跟陳清福商量後決定這樣解決，同意補貼上訴人107年1萬9,200元、108年至110年每年1萬2,000元之稅費等語（見本院卷第242頁）。核三人所證述之內容並無扞格之處，足認被上訴人幫上訴人繳納部分之地價稅與房屋稅，僅係與上訴人協商繳納所積欠管理費之結果，尚難認兩造有就系爭車位成立附負擔之使用借貸契約。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不足採。
　⒊小結：依上訴人之舉證，尚難認上訴人交付系爭車位予被上訴人管理使用收益，有約定被上訴人應予返還，或兩造間有就系爭車位成立附負擔之使用借貸契約。是上訴人並未就系爭車位與被上訴人成立使用借貸契約，或類似使用借貸之無名契約。
　㈢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車位，及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均無理由：
　　上訴人就系爭車位並未享有專用權，且並未就系爭車位與被上訴人成立使用借貸契約，或類似使用借貸之無名契約，均如前述，則上訴人以其業已終止兩造間就系爭車位使用借貸契約或類似使用借貸之無名契約為由，依民法第470條、第472條第1款、民法第263條準用第259條規定及類推適用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車位，均乏所據，為無理由。又上訴人就系爭車位並未享有專用權，被上訴人管理系爭車位非無法律上原因，則其以被上訴人占有使用系爭車位，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而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萬3,200元，亦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470條、第472條第1款、民法第263條準用第259條規定及類推適用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車位，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上訴人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1萬3,200元，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王育珍
　　　　　　　　　　　　　　法　官　賴武志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蔡明潔



